
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院综〔2021〕1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武夷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
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《武夷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夷学院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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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夷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肃财经纪律，根据《党

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南平市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

《南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等规章制度，在《武夷学院

差旅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以及《武夷学院教师进修培训管理暂行

办法（修订）》文件基础上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差旅费管理办法

中进修、培训等事项进行补充规定。 

一、教师通过学校或人事部门批准在职进修并在规定期限内

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的、被选派为国内访问学者的，学校按如下

标准报销差旅费： 

1.交通费。读博期间、访学期间(境内)均按所在学校学制或访

学年限，每学期可报销往返交通费一次； 

2.住宿费。原则上应住在读博、访学所在学校，按所在学校

校内在读学生相应类别住宿标准实报实销；如所在学校因特殊情

况无法提供住宿需到校外住宿的，须提供所在学校无法安排住宿

的证明、租房合同及发票，学校给予住宿费报销，按如下标准：

北上广深 2000 元/月，其他城市 1500 元/月，一年按 10 个月报销。 

3.学费、培训费。事前经学校或人事部门批准后按学校相关

文件及协议规定标准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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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校按上级部门要求，选派教师参加或教师个人申请参

加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等举办的骨干教师培训班、

教育教学和管理技能培训、党校培训等，费用报销按上级部门的

文件规定办理或按学校财务规定标准报销。 

三、学校组织参加福建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班和教

育管理课程进修班的人员，取得培训、进修合格证书者，给予报

销一次报名费、培训费、参加培训等往返交通费；住宿费按照住

宿按不超过 100 元/天的标准限额报销；不予报销因教师个人原

因考试未通过而补考产生的任何费用。 

四、教职员工参加其他社会机构举办的社会化培训要严格履

行审批手续。二级学院教职工参加社会化培训的必要性及培训费

预算须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议定，职能部门须经部（处、室）务

会议研究议定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从严把关，对教职工外出

学习培训的必要性、培训事项及行程安排的真实性、收费及预算

等事项负审批责任，严禁以学习培训之名，变相公款旅游或绕道

办理其他私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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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夷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5 日印发 
 


